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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的政策演进

文/董李俊 高雪婷

摘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拥

有通用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标志，也是增强国

家认同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

的发展和完善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演进划分为政策恢复、政策稳步发展和

政策深化三个阶段，并分别总结了以上三个阶段的特征：加强

母语，兼通汉语；双语并进，民汉兼通；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

育的权利。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演进

具有国家通用语性质的语言

文字，既是一个国家统一的象征，

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文

化保障，因而通用语言文字问题不

是一般的文化或社会交往问题，而

是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之

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文梳

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普及政策的演进过程，并从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文字的

关系这一角度分析总结了不同阶

段政策的演进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政策的演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普及政策的演进，笔者从

普通话和汉字的发展、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普及的特点出发，将政策演

进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9年）：政

策恢复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

重视语言文字工作，颁布了一系列

语言文字政策，进行了语言文字改

革，完成了对普通话和简化汉字的

统一规范，但文化大革命使刚刚建

立的语言文字政策体系遭受沉重

打击，推广普通话和简化汉字的工

作停滞不前。1978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使语言文字工作

迎来了曙光。

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将推广普通话作为基本国

策和法定工作，并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等法律中体现。《宪

法》第十九条中“国家推广全国通用

的普通话”和《宪法》第四条中“各民

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

的自由”成为后来“双语教育”政策

的先声。198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

作委员会成立，负责制定汉语和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

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

话工作；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标准化。 [2]在推广规范汉字方面，

为了保持汉字字形的稳定，1986年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

布《简化字总表》，1988年《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

会关于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的联合通知》印发。此后，规范汉

字主要指《简化字总表》和《现代汉

语常用字表》中收录的汉字。

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文

字的普及工作，汉字字形基本稳定，

使社会各界使用规范汉字有了规范

可循，推广普通话成为基本国策，“大

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3]成为

这一时期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启动了

普通话评估检测机制，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构成性规范”基本形成。

同时，双语教育制度被正式确定下

来，国家大力提倡“双语教育模

式”，促进了当时民族地区基础教

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

国家通用语言政策围绕推广普通

话、文字使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展

开，降低了文盲率，提高了国民素质，

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阶段 （2000—2011 年）：

政策稳步发展阶段。2001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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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

律，确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

定地位，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推广普

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规定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

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开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法制化时代，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

一次同时被写入国家层面的法律

中，“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

字”有了法律依据。

2011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

讲话指出：“在新时期做好语言文

字工作是传播弘扬中国文化、增强

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民

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建设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的迫切需要，也是提

升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推进语言

文字法制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同

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

字”的指导思想。

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就是《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一方

面，它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规范

化、标准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迈出

了决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它将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定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因此推广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包括汉语方言

地区，也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也就

是说，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实际上已

经成为我国各民族之间共同的族

际语言文字。[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的普及程度成为衡量国家语言能

力的重要指标。至此，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构成性规范”和“使用性

规范”都已经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政策

深化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

开，提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方针，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和底线目标，要求确保农村贫困人

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党的十八

大以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政

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推普

脱贫，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承担

起脱贫攻坚的重任。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11－2020年）》，在“行业扶贫”

中提到“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这是国家层面的

扶贫政策中首次出现普及语言文

字措施的表述。[5]2012年，教育部、

国家语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

字 事 业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2-2020年）》，要求加快民族地

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

及，明确提出“普及推广工作的重

点从城市转向农村、边远和民族地

区”。2015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员会办公室颁布《语言文字工作督

导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将语言文

字事业发展水平纳入各地政府的

绩效管理目标，普通话推广长效监

管机制正式确立[6]。《国家语言文字

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指

出：“与国家扶贫攻坚等工程相衔

接，在农村和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2018年，教

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联

合发布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提出“扶贫先扶

智，扶智先通语。到2020年，贫困

家庭新增劳动力人口应全部具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交流和应

用能力，现有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

力具备基本的普通话交流能力，当

地普通话普及率明显提升，初步具

备普通话交流的语言环境，为提升

‘造血’能力打好语言基础”。

语言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根本

性策略。不会说普通话和不会写

规范汉字造成的交流不便利，会限

制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机会。同时，

对少数民族而言，学会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也能反哺母语，母语与时俱

进才能不被淘汰。任何文化如果

故步自封，最终都会消亡。保护语

言文化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发展经历

了“大力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

规范汉字”——“推广和普及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大力推广和

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个

阶段。三个阶段政策的目标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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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分别是“降低文盲率，提高国民

素质，服务于经济建设”——“全面

提高国民素质，增强文化软实

力”——“脱贫攻坚”。2000 年以

来，我国语言政策的总体导向是大

力普及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同时，始终坚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

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政策

的特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关系的视角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

国家，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必定

会涉及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尊重和保护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是我国语言政

策的两个方面。以下从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关

系的角度，分析总结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普及政策的特点。

第一阶段：加强母语，兼通汉

语。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双语

教育制度，但总体上来看，当时民

族学校的教学以“一类模式”为主，

“二类模式”为辅。1982年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保留1954年

版《宪法》“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

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基础

上，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

话”写入宪法，双语教育作为一种

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1984年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第三十七条指出：“招收少数

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

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

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

语言讲课；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

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程，推

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规定学校应推广普通话，以少

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

数民族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教学。《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

（1990－2000）》提出:“国家重视、扶

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

采取适当的办学形式贯彻双语文教

学政策。”这是“双语”作为教育政策

在政府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并逐

渐取代了之前通用的“汉语文”和

“民族语文”并举的提法。 [7]1992

年，国家语委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

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提出:

“少数民族地区也要重视推广普通

话；在学校中应推行当地民族语言

和汉语普通话的双语教学。”

从政策演进看，这一时期，国家

通用语言政策主要强调在加强少数

民族母语教学的基础上，有条件的

地区和学校可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但在教学用语和课程开设上

还是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这

一阶段，民族语言文字作为民族学

校主要的教学用语和少数民族学生

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中介，为

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民族地区的识

字率和教育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双语并进，民汉兼

通。1992年，国家教委民族地区教

育司印发的《全国民族教育发展与

改革指导纲要（试行）（1992年—

2000年）》规定，双语教学工作要纳

入教学计划，由当地教育部门统一

管理。2002年，国务院印发《关于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

定》，提出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师

队伍建设“要把培养、培训‘双语’教

师作为重点，建设一支合格的‘双语

型’教师队伍”，同时提出“大力推

进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正确

处理使用少数民族语授课和汉语

教学的关系，部署民族中小学‘双

语’教学工作，在民族中小学逐步

形成双语教学的课程体系；双语教

材建设列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予

以重点保障；使用民族语授课的民

族中小学逐步从小学一年级开设汉

语课程”。《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

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培养“双语”

教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全面开设汉

语文课程，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全

面加强学前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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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策文本中多次强调

“培养双语教师”“大力推进双语

教学”“逐步构建双语教育课程体

系”“加强双语教材的建设”，在

民族地区的教学用语和课程上将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到与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并重的程度，要求

双语并进、民汉兼通。

第三阶段：全面加强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尊重和保障少数民

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

的权利。2012年，教育部、国家语

委发布《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将普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的重点转向了农村和民族地区

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薄弱地

区。2016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

布《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

展规划》，指出“农村和民族地区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还不

高”，因此今后的发展目标是“2020

年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农村普通话水平显著提

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

及程度大幅度提高，社会用语用字

更加规范”，今后主要任务是“以提

升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快

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学，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普脱

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

提出：“大力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

作……确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

为教育教学的基本用语用字，尊重

和保障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本民族

语言文字教育的权利……确保各

民族中学毕业生具有较好的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能够熟练

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这一阶段，提倡大力推广和规

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与民族语言文字的

关系来看，要求“科学稳妥推行双

语教育”“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

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

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

结语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文

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

心理和思维表征。展望未来，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将强化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助推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也将对民族学校的教师队伍

建设、教育教学乃至办学机制提出

新的要求，从而推动民族学校的转

型和发展。在普及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同时，要继续保护和传承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各民族丰富

多彩的语言文字是我们宝贵的文

化财富，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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